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关于终止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强制执行法 （草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６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对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民事强制

执行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常委会初次审议后，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民事强制

执行法草案通过多种方式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开

展调研。有关方面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

出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

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的改革部署，有关十八届

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要求在总结法院内部

审执分离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论证审判权与

执行权外部分离的模式。草案的基础是审判权与

执行权在法院内部分离的模式。“审执分离”是继

续采取法院内分的模式，还是研究启动把执行权

放到法院外部的外分模式；即使采取内分模式，

也有一个怎样分离、如何改进的问题。这些方面

都有不同意见，需要先由党中央决策，不宜在法

律中先行规定。因对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模式

是内分还是外分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

该草案至今未安排常委会会议再次审议。

立法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

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

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

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委员长会

议可以决定终止审议，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必

要时，委员长会议也可以决定延期审议。”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实行 “审执分离”改

革，是采取内部分离还是外部分离，如何深化执

行体制改革，需要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作出改革决

策，然后才能推进相关立法。拟于今年７月召开

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全面部署，根据

新的精神统筹考虑民事执行相关立法问题较为适

宜。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三编 “执行程序”对民

事执行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终止审议民事强制

执行法草案不会影响目前法院执行工作依法进

行。经同有关方面沟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

议，按照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终止审议民

事强制执行法草案。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７日，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向委员长会议作出关于终止审议民事

强制执行法草案的报告，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报告。

专此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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